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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人權監察的意見書的回應對香港人權監察的意見書的回應對香港人權監察的意見書的回應對香港人權監察的意見書的回應 
 

香港人權監察就《法例發布條例草案》(“草案”)提交了意見
書，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意見書提供書面回應。現謹致函回

應意見書中提出的關注。 
 
編輯權力符合編輯權力符合編輯權力符合編輯權力符合《《《《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意見書第 2至 4段) 
 
2. 我們所得的法律意見表示，賦權律政司司長對法例作出編輯修

訂的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依據草案第依據草案第依據草案第依據草案第 12條作出的編輯修訂條作出的編輯修訂條作出的編輯修訂條作出的編輯修訂 (意見書第 5至 8段) 
 
3. 草案第 12條僅涵蓋輕微的編輯修訂，例如改正文法、文書或
排印上的錯誤，及改變條例的版面方面的安排等。這些修訂只對資

料庫中的條例編訂版本作出。草案第 13條訂明編輯權力須受限於一
項凌駕性原則，就是任何編輯修訂均不得改變任何法例的法律效

力。 
 
4. 為確保公眾可方便地取覽根據草案第 12條作出的修訂，律政
司司長將編訂編輯修訂紀錄，並將之放在認可網站供人查閱(草案第
4及 15條)。而且，根據草案第 16條，除非關乎某編輯修訂的資料
己載於編輯修訂紀錄內，否則該修訂不具有效力。此外，在設計資

料庫時，會顧及可讓公眾方便地追蹤編輯修訂及由法例所作的修訂

的要求。我們亦會研發連同資料庫的電郵提示功能，就使用者選定

的法例向他們作出更新提示。 
 
5. 鑑於根據草案第 12 條作出的編輯修訂均屬輕微及技術性修
訂，以立法程序審議該等修訂似非必要。事實上，某些主要普通法

司法管轄區，包括新西蘭及澳洲的某些省份或區份，即澳洲首都

區、昆士蘭、維多利亞及西澳大利亞，亦採取類似安排。 
 
依據草案第依據草案第依據草案第依據草案第 17條作出的修正條作出的修正條作出的修正條作出的修正 (意見書第 9至 11段) 
 
6. 草案第 17條並非用作實質的修訂。修訂如具有改變對人權的
保障的效力，又或涉及重要的爭議或改變，均不會根據該條處理。

此外，律政司司長根據草案第 17條作出的修正命令均須經過《釋義
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34條所列的先刊憲後審議的議決程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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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 18條亦提供額外保障，規定修正命令在先刊憲後審議的議決程
序的期限屆滿前，不得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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